【工作時間】週一至週五上午9:00~12:00及下午02:00~5:00 ；
寒暑假部分期間改為星期一至四上班。
【 時  薪 】依勞基法最低基本時薪
【工作地點】總務處-經管組（經管組辦公室）
【 其  它 】通知錄取後開始上班
(試用期3個月，上班日預計於115年6月25日起)。
工作性質：
1. [bookmark: _GoBack]文書處理、接聽電話、收發公文、環境清潔、資料整理。
2. 協助處理臨時交辦業務。
工作條件：
1. 對象：本校進修部四技一、二年級學生尤佳，性別不拘，應屆畢業生勿試。
2. 具弱勢學生資格者(符合家庭年收入90萬以下，請向國稅局申請本人及父母家庭年收入總所得證明)。
3. 工作態度積極負責、認真細心、不遲到早退、肯虛心學習且具主動服務熱忱。
4. 熟諳office文書處理，具基本網頁製作及電腦維護能力者尤佳。
應附資料：
(1) 有意願者，請備妥履歷資料(請附照片並述明就讀科系班級、簡歷自傳及工作經驗)與相關證明文件，即日起於115年5月30日前(週一至週五 9:00~17:00) 親洽青永館五樓總務處-經管組辦公室，資料審核通過者將另行通知面試時間。
(2) 聯絡人：總務處-經管組辦公室廖小姐（04-2392-4505分機2521）








